
永  福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永政发〔2023〕8号


永福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2023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福各单位：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和《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市政规〔2022〕9号）等相关规定，我县对2023年8月1日前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研究，现对决定废止、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列入《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和《决定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附件：1.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决定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永福县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29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附件1

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清理责任单位
	名  称
	文号

	1
	永福生态环境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永政规〔2018〕3号

	2
	县自然资源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永福县新一轮征地统一年产值

标准的通知
	永政规〔2019〕1号

	3
	县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心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调整征地青苗及地上

附着物补偿方案的通知
	永政规〔2020〕2号

	4
	县自然资源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永福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永政规〔2020〕4号


附件2
决定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清理责任单位
	名  称
	文号

	1
	县乡村振兴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扶贫小额信贷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永政规〔2018〕2号

	2
	县民政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8年永福县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的通知
	永政规〔2018〕4号

	3
	县民政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9年永福县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的通知
	永政规〔2019〕2号

	4
	县自然资源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建设

规划审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永政规〔2020〕3号

	5
	县自然资源局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节余指标交易办法的通知
	永政规〔2020〕6号

	6
	县政务服务中心
	永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福县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永政规〔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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